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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书

评价项目 全区公厕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12-2013)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12.01-2013.12 评价时间 2014.09-2015.01

评价分值 82.54 评价结论 良

项目基本情况

2012 年 8 月，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为贯

彻落实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的要求，创建文明公厕，更

好地关注民生，服务社会百姓，进一步提升公厕服务水

平，提升公厕窗口行业的良好形象，实现“更美的环境、

更好的生活”的城市精神，制定了《普陀区公厕规范化

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普绿容〔2012〕41 号),围绕

全面提升我区社会公厕的管理水平，致力于为公众提供

优质的公共厕所服务，坚持以人为本，从保障公众享有

的环境权利出发，开展公共厕所规范化、标准化服务建

设活动，以“提素质、树形象、讲规范、求优质”为总

体目标，建设“服务设施一流、服务品质一流、服务水

平一流、服务环境一流”的公共厕所服务体系，达到公

共厕所设施设备标准化、服务流程规范化的目标。

项目主要绩效

情况

该项目是一项公益性项目，直接受益者为社会公众

以及项目使用管理单位、公厕环卫作业人员，间接受益

者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施工单位等。项目决策指标、项

目绩效指标均达到良好水平。由于在制订三年行动计划

时，对公厕的材料使用等未进行充分的估计，致使成本

控制不甚理想，且项目实施的相关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项目管理仅达到合格水平。

主要经验及做法：

1、项目资金、业务管理程序较科学，工作机制较完

善。

2、项目得到社会的认可，总体满意度评价总体较高。

项目主要问题

与建议

主要问题：

1、预定的年度计划与实际完成存在差异

2012—2013 年实际完成 50 座社会公厕的改造，与

《普陀区公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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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计划的全区 70 座社会公厕改造，差异 20 座社会

公厕，未见变更改造数量的相关书面依据及变更审批程

序。

经了解，区绿容局在制定计划时未充分考虑部分公

厕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导致实际需改造的社会公厕数量

远低于原定计划。同时在制定计划时未充分考虑社会公

厕改造所用材料标准，导致在实施项目时根据有关要求

实际选用材料标准超出原定计划，公厕改造的预算金额

超支。

2、项目的内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区绿容局制订了《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加

强财政建设资金财务监督管理的规定》等财务管理制度，

相关财务管理制度中对项目资金管理不够细化，部分制

度已无法适应项目的管理要求。

经核查，区绿容局对于市容环卫的建设项目基本能

按国家或地方的有关规定执行，但未根据本项目的特点，

制订符合项目执行相关的管理制度。

3、未按合同约定预留工程质量保修金

4、工程档案资料未及时归档

改进建议：

1、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制订计划，并根据项目实施

过程中发生的调整情况按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审批手续，

以保证计划的完成。

2、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及时制订、完善相关内部管

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各类业务管理制度等，并

加以落实。

3、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款项，规范支出行为。

4、按有关规定对已竣工验收的项目及时归档，保持

档案的连续性、完整性，为今后更好地实施类似项目提

供参考依据。

评价小组成员 周圣超、鞠良 组 长 谢强玉

日 期 2015 年 2月 28 日 评价单位签章


